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申請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

（九十學年度──第五年試辦）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年四月六日北市教三字第九○二二四二七○○○號函

一、實施目的：

　　為因應二十一世紀追求教育現代化、教育民主化、多元化之方向，

並保障學習權及父母教育權的理念，特依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項、

直轄市自治法第三章第十一條第三款及「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訂

定本試辦要點，其實施目的如下：

（一）體察社會需求，掌握社會脈動，提供多元化教育選擇機會。

  （二）提供反思學校教育機會，精進教育品質。

（三）透過父母與學區學校相互配合，提昇教育效能。

二、實施對象：九十學年度學童（一至五年級）以個案申請在家自行

              教育。

三、試辦期限：

　　九十學年度期滿後，將不再試辦，依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項規

定，納入本局訂定之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中執行，申

請者請於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擬定教學計畫書，向本局提出申請。

四、申請程序：

（一）申請日期：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七日止。

（二）申請要件：

1． 由父母、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向戶籍所在學區國民小學提出　

　　申請。

2． 詳擬在家自行教學計劃，以現行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或國民教

　　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或依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辦法第四條規定應載明：「實驗計畫之名稱、目的及其方

　　式、對象、內容（含課程與教學、學習領堿、學程、教材教

　　法、學生評量等）、師資、教學資源、經費來源及籌措方式、

　　預期成效、主持人及參與研究人員之相關資料。」，並敘明

　　在家教育之施教地點、教學人員（含學經歷）、活動項目、

　　課程內容及教學進度等。

  （三）申請在家教育時間：九十學年度。

五、審查程序：

　（一）審查日期：民國九十年九月十四日前。

　（二）審查單位：學校組成委員會或小組，審查在家自行教育教學

　　　計劃。

　（三）各校審查結果於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日前，備文送所屬區公

　　　所，並經教育局備查。

六、教學評量：

　（一）由教學者依課程及教學需要，實施多元化的教學評量。

　（二）教學評量結果經由訪視小組認可後，送交學籍所在學校登錄。

七、教育銜接方式及原則：

　（一）每週至少返校乙次參加學生團體學習課程（如音樂、美勞、

　　　　體育等課程），或由家長提出適當之群育課程予以實施。

（二）如學生適應不良，應隨時終止在家教育計劃返校就讀。

八、教育經費：

　（一）在家教育所需經費由家長自行負擔。

　（二）在家自行教育學生得與在校生共同使用學校設備與設施。

九、輔導與評鑑：

　（一）教育局應聘請學者專家會同學校教育人員不定時前往訪視，

　　　　評估學生身心發展狀況，並做成完整紀錄。

　（二）學校對於學生之各項資料（如定期考查成績、輔導資料、身

　　　　心發展資料）應妥善保存。

　（三）學校應主動提供申請在家自行教育之家長（監護人）進修資

　　　訊，家長（監護人）亦應積極參與，提升教學能力。

十、研究發展：

教育局已委請本市市立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進行本案試辦

績效之專案評估與輔導。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一）如審查結果有異議，得向教育局提出申覆。

　（二）在家自行教育學童仍需先至學區所在國民小學辦理註冊、報

　　　　到手續後，再提出申請，俟本局於九月二十日審核通過並公

　　　　布正式名單，方能開始進行在家自行教育計畫。

　（三）試辦結束後，學生應立即回校接受學校教育，不得以任何理

　　　　由延遲，或向本局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四）如在家自行教育成效不佳者，應立即終止，並依強迫入學條

　　　　例規定強迫入學。

　（五）申請在家自行教育之家長（監護人）對於學生五育（德、智

　　　　、體、群、美）健全發展應負完全之責任，並應提供學生良

　　　　好之教育環境。

　（六）為便於本局訪視輔導之進行，申請試辦之家長及學童應實際

　　　　居住本市且是在學區內，如經學校查證資格不符者，學校得

　　　　不予受理申請；若事後得知者，學校應備文報局，本局得立

　　　　即終止該生在家自行教育之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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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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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本市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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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地　址
	本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　絡

電　話
	（O）
（H）

	備註：在家自行教育教學計劃，請詳細研擬後併同此申請表、

　　　教學者之學經歷證明文件，繳交學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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